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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背离与地区间财力差异

李建军*

摘要: 当前我国存在严重的税收背离和地区间财力差异现象。本文对我国增值税、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三大主要税种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状况进行测算发现，上海、北京、
广东、天津、云南、海南等少数地区是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入地，在现行的纵向和横向分
税制下，这些地区是税收背离的主要受益地;而河南、山东、湖南、河北、湖北、四川、江西、
广西、安徽、福建、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区为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出地，在现行的纵
向和横向分税制下，这些地区是税收背离的主要受损地。税收背离是引起地区间财力差
异的重要原因，消除税收背离可以大幅降低地区间的人均财力差异。纵向调整和横向调
整是解决税收背离问题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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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每个公民享有数量大致相同、质量大致相近、可及性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

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卢洪友，2012)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用于各地公共

服务供给的财政投入大致均等。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巨大，如 1999 年上海市人

均财政收入 2 849． 1 元，而贵州省仅为 200． 2 元，前者为后者的 14 倍; 2010 年上海市人均财政收入 12 483． 5
元，贵州省为 1 536． 1，前者为后者的 8 倍以上①，两地财力差距仍然悬殊。为此，研究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原

因，进而探求促进地方间财力均衡制度路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一方面对地区间财力

差异进行测算与分解( 胡德仁、刘亮，2006; 江庆，2009 ) ，另一方面从转移支付( 刘溶沧、焦国华，2002; 尹恒

等，2007; 胡怡建、张伦伦，2007; 周美多、颜学勇，2011; 李建军、肖育才，2012 ) 、经济差异( 李凌、卢洪友，

2007) 、财政分权( 陶勇，2010) 、经济开放( 李建军等，2011) 等方面分析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原因和优化建议。
在现行的税收征管和归属权配置模式下，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跨区经济活动、总部经济的发展，企业

生产和管理的空间分离等使区域税收与税源背离现象( 简称“税收背离”) 普遍存在，也即产生税源的地区并

没有获得应有的税收，没有产生税源的地区却获得了产生于其他税源地的税收，出现税收与税源的非一致性

和不匹配，也称“税收转移”②。税收背离所产生的地区间的税收流入( tax inflow) 和税收流出( tax outflow) ，

其结果总体上是，税收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入。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往往是税收净流入地、
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往往为税收净流出地( 国务院法制研究中心“制度长效与区域协调研究”课题组，

2011) 。由税收背离造成的税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反的地区间逆向转移和流动，不仅有悖于税收配置的横

向公平，还加剧了区域间的财力差异，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已有文献对税收背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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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甘肃省人均财政收入最少，为 1 382． 5 元，上海市为甘肃省的近 10 倍。
对于地区间税源与税收背离现象，现有文献多直接称之为“税源与税收背离”，也有文献称之为“税收转移”，本文则简

称为“税收背离”。较之“税收转移”，“税收背离”更能贴切反映税源与税收背离的现象，并避免与税收转嫁可能产生的混同。



形式、成因、影响与治理进行了大量研究( 贾康等，2007; 叶振鹏、周金荣，2008; 杨杨、杜剑，2011; 甘家武，

2012) ，也有少量研究对地区间的税收背离或转移情况进行了测算( 刘金山、王倩，2009; 国务院法制研究中

心“制度长效与区域协调研究”课题组，2011)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在对近年来我国省际间税收背离进行

系统测算的基础上，研究现行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制度下，税收背离对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影响。

二、税收背离的测算

理论上，税源是税收的来源和出处，有税源则有税收，税源与税收应是一致的。在税制统一的情况下，一

个地区所能征得的税收主要取决于该地的税源和税收征管水平，而一个地区最终能获得的税收又取决于中

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企业汇总纳税、跨地区经营、生产与管理的空间分离、总部经济、资源产品的价格

转移、企业策略性定价、地区间税收竞争等，为税源和税收背离创造了条件。而我国税收收入归属权与税收

征管权混同，地方税收征管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行业管辖交织并存，地区间税收分配协调机制的缺失等，

是我国地区间税源与税收背离的主要原因。税收背离或转移产生的税收在地区间非正常流动，税源与税收

收益的分离，造成了地区间征得税收的扭曲。在相对统一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下，以征得的已发生

税收背离的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使税收征收上的税源与税收背离转换成了地区间税收收益的

背离，造成了地区间财力的非正常转移和税收分配的不公，加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进而强化了地区间经

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
在测算我国省际间税收背离( tax deviation) 状况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简便起见，我们假设: ( 1) 各地

的税源及税基结构相同，相等的地区生产总值、行业增加值、企业营业盈余创造的税收相同; ( 2) 各地的税收

征收率大致相同。那么，地区的税收背离状况可表示为:

Di = Ti － θi
∑Ti

∑θ( )
i

( 1)

其中，Di 表示 i 地区的税收背离状况，若 Di ＞ 0，为净税收流入，反之，若 Di ＜ 0，则为净税收流出，Di 的绝

对值为税收流入或流出额。Ti 为从 i 地区征得的税收。θi 表示 i 地区的税源或税基。∑T( )i / ∑θ( )i 为样

本地区总税收与样本地区总税基之比，也即税源或税基的平均税收征得率。简而言之，一个地区的税收背离

状况 Di 为该地区实际征得的税收与按照税基和平均税收征得率计算的应征税收之间的差额。进而，一个地

区的税收背离率( tax deviation rate) 可表示为，税收背离 Di 与实际征得税收 Ti 之比:

τi = Di /Ti = 1 －
θi∑Ti

Ti∑θi
( 2)

基于式( 1) 和式( 2) ，我们分别计算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及三个税种整体、总税收的背离额和背

离率。在增值税税收背离测算中，根据我国税法关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界定，增值税税基以不含建筑业的第

二产业增加值加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增加值( 单位: 亿元) 表示，增值税收入为各地税务机关征得的国内增

值税，不含进口环节增值税。在营业税税收背离测算中，基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以不含批发零售的第三产

业增加值加上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增加值( 单位: 亿元) 作为营业税税基，营业税收入为各地税务机关征得的

营业税。在企业所得税税收背离测算中，根据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以各地企业营业盈余( 单位: 亿元) 为

企业所得税税基，企业所得税收入为各地区国地税机关征得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

税三税种税收背离测算中，以计算的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种税收背离额之和为三税税收背离

额，以各地区的三税税收背离额与其三税税收收入之比，作为三税税收背离率。在总体税收背离测算中，以

各地 GDP 作为税收税基( 单位: 亿元) ，税收收入为各地税务机关征得的税收总收入。本文对我国除西藏、港
澳台地区之外的 30 个省( 市、自治区) 的税收背离情况进行测算，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税务年鉴》、《中国

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各地区企业营业盈余数据来自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数据库。
图 1 － 图 5 分别显示了 1999 年和 2010 年 30 个地区税收背离状况。由图 1 可知，我国地区间增值税存

在严重的税源与税收相背离的现象，上海、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有大量的增值税净流入，是增值税税收

背离的受益者; 而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区是增值税税收背离的受损者。如 2010 年上海和北京分别有
730． 37 亿元、437． 94 亿元的增值税净流入，河南和山东则分别有 577． 92 亿元、568． 42 亿元的增值税流出。
与 1999 年相比，2010 年增值税税收背离率总体上有所下降，但随着增值税规模的增加、增值税背离额却有

很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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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9 年和 2010 年增值税背离状况

如图 2 所示，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为营业税税收背离的受益者，山东、湖北、湖南、河南等地为营业税税

收背离的受损者，如 2010 年上海和北京分别有 407． 04 亿元、234． 99 亿元的营业税净流入，而山东、湖南、湖
北则分别有 196． 62 亿元、140． 08 亿元和 136． 06 亿元的营业税净流出。同样，2010 年与 1999 年相比，虽然

地区间的变化差异明显，整体而言，营业税背离率有所下降，而营业税背离额总体上有很大的增加。

图 2 1999 年和 2010 年营业税背离状况

如图 3 所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是企业所得税背离的主要受益者，而山东、河南、湖北、浙江、黑龙江、江
苏、内蒙古等地为企业所得税背离的重要受损者。例如，2010 年北京、上海的企业所得税净流入分别为2 434． 94
亿元、966． 79亿元，而山东、河南、湖南的企业所得税净流出分别为 768． 68 亿元、370． 45 亿元和311． 04亿元。企

业所得税背离具有明显的集中特征，除北京、上海等个别省份外，其他地区均为企业所得税净流出地。

图 3 1999 年和 2010 年企业所得税背离状况

如图 4 所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为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的主要流入地、税收背离的受益

地，而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地为三税的主要税收流出地、税收背离的受损地。如 2010 年，北京、上海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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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三税税收净流入分别为 3 107． 87 亿元、2 104． 21 亿元和 570． 17 亿元，而山东、河南、湖南和湖北的三税

税收净流出则分别为 1 533． 73 亿元、1 066． 91 亿元、687． 09 亿元和 618． 64 亿元。与 1999 年相比，2010 年三

税的税收背离率总体略有下降，但税收背离额却有大幅的增加。

图 4 1999 年和 2010 年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综合背离状况

以地区 GDP 为各地税基大致测算出的税收背离情况如图 5 所示。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等少数省份

为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入地，而河南、山东、湖南和湖北等省份为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出地。如 2010
年，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的总税收流入分别为 4 961． 99 亿元、3 729． 11 亿元、1 898． 73 亿元，而河南、山
东、湖南和湖北的税收流出分别为 2 168． 41 亿元、1 805． 02 亿元、1 326． 9 亿元和 1 049． 9 亿元。2010 年较

1999 年税收背离率总体略有上升，但税收背离额却有大幅的增加，税收背离的总体空间格局大致保持稳定。

图 5 1999 年和 2010 年总体税收背离状况

总体来看，税收背离使税收呈现出从经济欠发达地区( 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河北等部分中部

省份) 向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态势，可能的逻辑在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总部经济比

较发达，众多跨区经营的企业生产经营地位于此，而作为税收主要流出地的部分中部省份，其经济规模大，与

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省地理相近、经济交往频繁，从而产生大量税收流出。

三、税收背离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效应

( 一) 税收背离对地区实得财力的影响

税源与税收背离的直接结果是不同地区税务机关( 含国税局和地税局) 征得的税收与基于税源、税基的

应征税收不一致和扭曲。而我国的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是以各地方税务机关征得的税收为基础，分税

种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划分的。也即，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收入分配是对各地税务机关征得的已经产生税收

背离的税收收入的分配。税种不同，在中央与地方间分配的方式不同，对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影响也不同。如

若一税种完全属于中央税，如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税收背离则不会改变地区间财力差异。而其余的共享税、
地方税，若发生税收背离，则必然会造成地区间横向税收分配不公，改变地区间的财力分配，并往往强化地区

间的财力差距和非均衡。为测度税收背离对各地财力的影响，我们按照相关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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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测算税收背离使各地多得或少得的税收收入。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ＲETti = ADTti － ( ACTti － Dit ) × rrti ( 3)

rrti = ADTti /ACTti

SETti = ADTti － ( ACTti － Dit ) × srti ( 4)

srti = ∑
i
ADTti /∑

i
ACTti

其中，下标 i = 1，…，30 表示除西藏和港澳台之外的 30 个地区(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t 表示税种，具体

为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总体税收。ＲETti表示按照中央与该地间实际税收分配比例，i 地区因税收

背离而多分得的税种 t 的数额; SETti表示按照中央与地方间全国平均税收分配比例，i 地区因税收背离而多

分得的税种 t 的数额。ADTti为税种 t 在现行税收征管及分配制度下 i 地区实际分得的数额，ACTti为 i 地区国

地税机关在本地实际征得的 t 税种的数额。如前文，Dti表示税收背离额。rrti为按当时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

方式，税种 t 在 i 地区实际分配的比例，即实际分配比; srti为税种 t 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全国平均分配比例，简称

标准分配比。各地区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三税种实际征得的税收、实际分得的税收、税收背离和按实际

分配比或标准分配比多得的税收，均是由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种各自相应指标值加总而得。
如表 1 所示，消除税收背离因素的影响，按照现行的分税制，各地区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实

际多得税收和标准多得税收分别见第七、第九列所示。就按中央与地方实际分配比测算的实际多得税收来

讲，2010 年，上海应得三税收入 975． 71 亿元，实得三税收入 1 928． 59 亿元，多得三税收入 952． 88 亿元，多得

三税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33． 16% ; 北京应得三税收入 803． 76 亿元，实得三税收入 1 578． 51 亿元，多得三

税收入 774． 75 亿元，多得三税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32． 91% ; 广东、海南、云南和天津等同为重要税收流

入地区，分别多得三税收入 204． 70 亿元、66． 66 亿元、90． 49 亿元和 56． 53 亿元，分别占其当年财政收入的 4．
53%、24． 6%、10． 39%和 5． 3%。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河北、黑龙江、吉林、福建、内蒙古和江西等地为三

税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出地和受损地，其因税收背离及税收流出而少得税收分别为 658． 11 亿元、418． 40
亿元、324． 78 亿元、287． 10 亿元、207． 44 亿元、145． 69 亿元、133． 99 亿元、128． 46 亿元、122． 43 亿元和83． 99
亿元，少得三税收入高达当年财政收入的 10% ～30%。换言之，若没有税收背离，这些省份的税收收入和财

政收入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表 1 2010 年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三税背离对各地税收的影响①(单位:亿元)
实得三税 实征三税 三税背离 应征三税 应得三税 实多得 标得三税 标多得

北京 1 578． 51 4 538． 89 3 107． 87 1 440． 97 803． 76 774． 75 866． 54 711． 97
天津 528． 96 1 254． 79 123． 00 1 135． 60 472． 43 56． 53 497． 83 31． 13
河北 712． 42 1 557． 23 － 446． 92 2 011． 34 919． 85 － 207． 44 886． 74 － 174． 33
山西 507． 91 1 303． 49 240． 96 1 066． 03 470． 51 37． 40 462． 59 45． 32
内蒙古 471． 79 1 038． 28 － 280． 95 1 323． 39 594． 22 － 122． 43 566． 00 － 94． 21
辽宁 816． 64 1 534． 94 － 312． 60 1 854． 34 836． 29 － 19． 64 822． 57 － 5． 93
吉林 284． 94 629． 90 － 306． 85 939． 88 418． 93 － 133． 99 409． 60 － 124． 66
黑龙江 350． 92 887． 69 － 304． 23 1 195． 74 496． 61 － 145． 69 518． 78 － 167． 87
上海 1 928． 59 4 075． 70 2 104． 21 1 979． 93 975． 71 952． 88 946． 90 981． 69
江苏 2 140． 94 4 743． 88 － 8． 84 4 768． 88 2 180． 84 － 39． 90 2 090． 54 50． 40
浙江 1 589． 63 3 390． 40 82． 96 3 319． 22 1 563． 62 26． 01 1 489． 32 100． 31
安徽 528． 01 1 116． 92 － 139． 31 1 260． 85 583． 73 － 55． 72 566． 94 － 38． 93
福建 617． 72 1 297． 69 － 275． 57 1 579． 30 746． 18 － 128． 46 722． 24 － 104． 52
江西 352． 89 777． 04 － 196． 10 976． 65 436． 88 － 83． 99 435． 41 － 82． 52
山东 1 302． 97 2 925． 77 － 1 533． 73 4 472． 78 1 961． 07 － 658． 11 1 874． 63 － 571． 66
河南 611． 75 1 295． 82 － 1 066． 91 2 369． 76 1 030． 15 － 418． 40 982． 82 － 371． 07
湖北 481． 98 1 080． 42 － 618． 64 1 705． 25 769． 08 － 287． 10 768． 96 － 286． 99
湖南 429． 64 889． 22 － 687． 09 1 582． 68 754． 43 － 324． 78 736． 70 － 307． 05
广东 2 580． 83 5 711． 46 570． 17 5 160． 07 2 376． 13 204． 70 2 311． 22 269． 61
广西 343． 84 676． 32 － 139． 57 819． 49 397． 37 － 53． 54 389． 02 － 45． 18
海南 158． 92 263． 97 103． 35 161． 60 92． 26 66． 66 90． 68 68． 24
重庆 394． 41 742． 58 － 97． 49 843． 18 394． 90 － 0． 49 378． 87 15． 55
四川 766． 94 1 437． 53 － 279． 55 1 723． 74 823． 50 － 56． 56 791． 15 － 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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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010 年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三税背离对各地税收的影响(单位:亿元)
实得三税 实征三税 三税背离 应征三税 应得三税 实多得 标得三税 标多得

贵州 253． 76 527． 35 114． 50 415． 09 225． 37 28． 39 217． 89 35． 87
云南 432． 32 893． 76 219． 30 677． 47 341． 83 90． 49 327． 49 104． 83
陕西 490． 99 1085． 25 － 68． 24 1 157． 46 518． 27 － 27． 28 512． 53 － 21． 54
甘肃 150． 91 325． 76 － 42． 00 369． 52 185． 88 － 34． 96 182． 46 － 31． 55
青海 62． 94 146． 38 8． 18 138． 76 63． 18 － 0． 24 64． 29 － 1． 34
宁夏 90． 56 170． 54 6． 00 165． 39 93． 27 － 2． 71 85． 41 5． 16
新疆 266． 59 618． 57 124． 12 496． 49 221． 85 44． 75 233． 11 33． 48
注: ( 1) “应征三税”为各地实际征得的三税收入( 实征三税) 与“三税背离”之差;“三税背离”为前文测算出的增值税背

离、营业税背离和企业所得税背离之和; ( 2) “应得三税”为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种各自的应征税收( ACTti － Dit )
与其各自在中央与地方间实际分配比之积( ACTti － Dit ) × rrti的和;“标得三税”为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种各自的
应征税收( ACTti － Dit ) 与其各自在中央与地方间标准分配比之积( ACTti － Dit ) × srti的和; ( 3) 三税“实多得”为增值税、营业税
和企业所得税三税种实际多得税收( ＲET) 之和;三税“标多得”为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种的标准多得税收( SET)
之和。

表 2 报告了以 GDP 为税源和税基大致测算的总税收背离情况及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如表 2 所示，上

海、北京、广东、天津、云南、海南等地区为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入地和受益地，而河南、山东、湖南、河北、湖
北、四川、江西、广西、安徽、福建、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区为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流出地和受损地。总体

而言，以 GDP 为税源和税基大致测算的税收背离及其地方财力效应，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三税税

收背离及其地方财力效应相比，从空间和区域上看，整体上是一致的。

表 2 2010 年总体税收背离对各地税收的影响①( 单位:亿元)
实得税收 实征税收 税收背离 应征税收 应得税收 实多得 标得税收 标多得

北京 2 251． 59 6 229． 73 3 729． 11 2 500． 62 903． 79 1 347． 80 1 056． 45 1 195． 14
天津 776． 65 2 730． 21 1 095． 84 1 634． 37 464． 92 311． 73 690． 48 86． 16
河北 1 074． 04 2 377． 21 － 1 236． 21 3 613． 41 1 632． 57 － 558． 53 1 526． 59 － 452． 54
山西 692． 71 1 635． 23 5． 04 1 630． 19 690． 57 2． 13 688． 72 3． 99
内蒙古 752． 81 1 555． 79 － 512． 23 2 068． 02 1 000． 67 － 247． 85 873． 69 － 120． 88
辽宁 1 516． 65 3 313． 76 43． 53 3 270． 22 1 496． 73 19． 92 1 381． 59 135． 06
吉林 439． 31 1 072． 19 － 463． 51 1 535． 70 629． 22 － 189． 91 648． 80 － 209． 49
黑龙江 556． 97 1 301． 85 － 535． 24 1 837． 09 785． 95 － 228． 99 776． 13 － 219． 16
上海 2 707． 80 8 003． 43 4 961． 99 3 041． 43 1 029． 01 1 678． 79 1 284． 94 1 422． 87
江苏 3 312． 61 7 234． 25 － 105． 43 7 339． 68 3 360． 88 － 48． 28 3 100． 85 211． 76
浙江 2 464． 96 5 634． 81 723． 02 4 911． 78 2 148． 67 316． 29 2 075． 12 389． 84
安徽 866． 55 1 654． 92 － 534． 88 2 189． 80 1 146． 63 － 280． 08 925． 14 － 58． 59
福建 966． 09 2 155． 36 － 455． 74 2 611． 09 1 170． 36 － 204． 27 1 103． 13 － 137． 04
江西 585． 11 1 120． 69 － 553． 87 1 674． 56 874． 28 － 289． 17 707． 46 － 122． 35
山东 2 149． 90 5 135． 03 － 1 805． 02 6 940． 05 2 905． 61 － 755． 71 2 932． 01 － 782． 11
河南 1 016． 55 1 923． 04 － 2 168． 41 4 091． 46 2 162． 80 － 1 146． 25 1 728． 55 － 712． 00
湖北 777． 96 1 779． 21 － 1 049． 90 2 829． 11 1 237． 03 － 459． 07 1 195． 23 － 417． 27
湖南 730． 84 1 514． 67 － 1 326． 90 2 841． 57 1 371． 07 － 640． 23 1 200． 50 － 469． 66
广东 3 803． 47 10 051． 23 1 898． 73 8 152． 50 3 084． 98 718． 49 3 444． 25 359． 23
广西 533． 87 1 064． 83 － 630． 73 1 695． 57 850． 09 － 316． 23 716． 34 － 182． 47
海南 237． 10 475． 84 110． 06 365． 78 182． 26 54． 84 154． 54 82． 56
重庆 621． 56 1 084． 80 － 319． 44 1 404． 24 804． 59 － 183． 03 593． 26 28． 30
四川 1 180． 58 2 072． 87 － 972． 02 3 044． 89 1 734． 18 － 553． 61 1 286． 40 － 105． 82
贵州 395． 57 811． 16 － 4． 24 815． 40 397． 64 － 2． 07 344． 49 51． 09
云南 702． 16 1 636． 70 356． 74 1 279． 97 549． 12 153． 04 540． 76 161． 41
陕西 710． 57 1 622． 45 － 171． 21 1 793． 66 785． 55 － 74． 98 757． 78 － 47． 21
甘肃 220． 29 605． 14 － 124． 96 730． 11 265． 78 － 45． 49 308． 45 － 88． 16
青海 88． 94 200． 62 － 38． 65 239． 27 106． 08 － 17． 14 101． 08 － 12． 14
宁夏 126． 79 254． 43 － 44． 94 299． 37 149． 18 － 22． 39 126． 48 0． 31
新疆 416． 23 1 092． 87 129． 47 963． 40 366． 92 49． 31 407． 01 9． 22
注: ( 1) “实征税收”是各地国地税机关在本地征得的各项税收之和;“实得税收”为按现行分税制各地实际分得的税收总

收入;“税收背离”为前文测算出的总体税收背离额;“应征税收”=“实征税收”－“税收背离”; ( 2) “应得税收”为“实征税收”
减去总体“税收背离”再乘以实际分配比，即( ACTti － Dit ) × rrti;“标得税收”为“实征税收”减去总体“税收背离”再乘以全国标
准税收分配比，即( ACTti － Dit ) × srti ; ( 3) “实多得”和“标多得”分别为总体税收的实际多得税收 ＲET和标准多得税收 SET。

( 二) 税收背离与地区人均财力差异

相对于绝对财力，人均财力差异更能反映地区间财力状况。为反映税收背离对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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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们以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来近似反映地区财力状况，分别计算省际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

政支出的变异系数( VC，variation coefficient) 和基于实际税收分配比( rr) 、标准税收分配比( sr) 消除税收背

离后的地区人均财政收支的变异系数，以分析税收背离的地区财力差异效应。具体公式如下式( 5) ，其中 Fi

是 i 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 支出) 或消除税收背离后的人均财政收入( 支出) ，F
－

为指标的平均值，n 为地区样

本个数，这里为 3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

VC = ∑ ( Fi － F
－
) 2

槡 n
F
－

( 5)

图 6 和图 7 显示了 1999 － 2010 年我国 30 个地区人均财政收支和消除税收背离对地区财政收支影响后

人均财政收支的变异系数。由图 6 可知，1999 － 2010 年我国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很大，地区间人均

财政收入差距比较大，并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穹形态势。无论是按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还是标

准分配率，当消除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以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对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影响后，

变异系数较未消除税收背离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如，地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及变

异系数最大的 2004 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为 118． 7①，基于中央与地方间税收实际分配率和标准

分配率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三税背离调整 VCＲ1、三税背离调整 VCＲ2) 分别为 73． 2、74． 22，消

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总税背离调整 GVCＲ1、总税背离调整 GVCＲ2) 分别为 62． 98、60． 71; 2010 年

调整前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为 81． 61，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三税背离调整 VCＲ1、三税背离调

整 VCＲ2) 分别为 59． 07、60． 26，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总税背离调整 GVCＲ1、总税背离调整

GVCＲ2) 分别为 47． 61、36． 06。由图 7 可知，样本期间我国省际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比较大，以人均财政

支出反映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明显，而 2004 年以来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稳步下降，说明我国地区间财力差

异在缩减。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按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还是标准分配率，当消除增值税、营
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以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对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影响后，较之未消除税收背离，人均

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2004 年的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 75． 84，基于中央与

地方间税收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三税背离调整 VCE1、三税背离调整

VCE2) 分别为 49． 83、50． 36，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总税背离调整 GVCE1、总税背离调整 GVCE2)

分别为 41． 98、44． 27; 2010 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 44． 77，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 三税背离调整 VCE1、三税背离调整 VCE2) 分别为 35． 41、35． 98，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变异系数( 总税背离

调整 GVCE1、总税背离调整 GVCE2) 分别为 30． 75、33． 0。这表明税收背离是引致地区间财力差异的重要原

因，减轻和消除税收背离可以大幅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从而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注:三税背离调整 VCＲ1、三税背离调整 VCＲ2 分别是按三税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来分配税收，消
除三税税收背离对人均财政收入影响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 GVCＲ1、总税背离调整 GVCＲ2 分别是按总税收在中央与
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来分配税收，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对人均财政收入影响后计算的变异系数。

图 6 1999 －2010 年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和消除三税及税收总体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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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税背离调整 VCE1、三税背离调整 VCE2 分别是按三税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来分配税收，消
除三税税收背离对人均财政支出影响后计算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 GVCE1、总税背离调整 GVCE2 分别是按总税收在中
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来分配税收，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对人均财政支出影响后计算的变异系数。

图 7 1999 －2010 年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和消除三税及税收总背离后的变异系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现行的税收征管和税收归属权分配模式下，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跨区经济活动、总部经济的发展，

企业生产和管理的空间分离等使区域间税收与税源背离现象普遍存在。本文对我国税收背离情况进行测算

发现，税收背离造成了税收在地区间的非正常流入和流出，上海、北京、广东、天津、云南、海南等地是税收背

离的主要税收净流入地，在现行的纵向和横向分税制下，这些地区获得了来自其他地区大量额外税收，是税

收背离的主要受益地。河南、山东、湖南、河北、湖北、四川、江西、广西、安徽、福建、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

区为税收背离的主要税收净流出地，在现行分税制下，这些地区有大量税收流失到其他地区，是税收背离的

主要受损地。进一步的测算表明，税收背离加剧了地区间财力差异，消除税收背离可以有效缩小地区间的人

均财力差异。
由于税收背离是地区间财力差异的重要来源，因此，减轻和消除当前严重的税源与税收背离现象，是缩

小地区间财力差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横

向财政税收分权、分配制度的内在要求。解决税收背离问题，有纵向调整和横向调整两种模式。其一，纵向

调整。在中央与地方纵向税收分配中，对税收流入地，提高中央税收分配比例，对税收流出地，降低中央税收

分配比例，并通过中央层面财政转移，使税收背离的税收流入地税收向税收流出地转移，以矫正税收背离的

影响。其二，横向调整。改变当前税收征管权与税收归属权混同的做法，在基于征管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

配置税收征管权之后，根据税源和税基所在地的空间分布，按一定比例和权重在地区间分配征得的税收; 同

时，设立专业、独立、权威的跨区域税收协调机构，如在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内分别设置国内税收协调委

员会和区域税收协调办公室来分别负责跨省、省域内的跨区域税收征管和分配协调工作。无论是纵向调整

模式，还是横向调整模式，或者两者结合都是解决税收背离问题的重要可选途径和方式。在缩小地区间财力

差异中，相对于通常的转移支付机制，减轻或消除税收背离是通过地区间税收分配方式的拨乱反正和科学、
合理回归的途径来促成的，可以改变通常转移支付方式产生的一些地区对另一些地区无偿帮助和支援的错

觉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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